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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生活用电
居民生活用电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住宅、城乡居民住宅小区公用附属设施、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社会福利场所生活、宗教场所生活、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监狱监房生活、乡镇政府和卫生院、居民类采暖用电。适用范围如下:
（一）城乡居民住宅用电: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住宅，以及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的生活用电。利用居民、职工住宅、集体宿舍开办会所、商店、餐饮、美容美发、网吧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用电，不属于居民生活用电。
（二）城乡居民住宅小区公用附属设施用电: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住宅小区内的公共场所照明、电梯、电子防盗门、电子门铃、消防、绿地、门卫、车库、二次供水设施等非经营性用电。不包括物业管理办公场所、经营性场所、收费经营的车场车库、市政管理的小区路灯以及通讯运营商等位于小区内的用电设施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用电。
（三）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电:是指学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体育用房、校系行政用房等教学设施，以及学生食堂、澡堂、宿舍等学生生活设施用电。
执行居民用电价格的学校，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公办、民办学校，包括:（1）普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2）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3）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成人初中;（4）普通小学、成人小学;（5）幼儿园（托儿所）;（6）特殊教育学校（对残障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不包括各类经营性培训机构，如驾校、烹饪、美容美发、语言、电脑培训等，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培训机构、学校兼营经营性培训、非学生参加劳动实习为主的校办企业等生产经营用电。
（四）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电:是指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由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场所的生活用电。
（五）宗教场所生活用电:是指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常住人员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生活用电。不包括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以及供游客参观、购物、餐饮、住宿等经营性场所用电。
（六）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电:是指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场所及非经营公益服务设施的用电。包括: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场所用电;附属的非经营公益性的图书阅览室、警务室、医务室、健身室等用电;附属的福利院、敬老院以及为老年人提供膳宿服务的养老服务设施的用电;附属的托儿所、幼儿园的生活用电。不包括街道办事处用电。
（七）监狱监房生活用电:是指监狱单位的宿舍、监房、食堂、澡堂等生活设施用电。
（八）乡镇政府、卫生院用电。
（九）居民类采暖用电：采用电锅炉、热泵等电辅助加热设备向居民（不含商业用户）提供供暖服务的用电，农村地区“煤改电”集中供热用电。
以上范围城乡居民家庭住宅用电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其他执行居民生活用电的合表用户用电价格。
二、农业生产用电
农业生产用电是指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和种植、畜牧业和渔业、农业排灌、农产品初加工和贮藏、秸秆初加工及保鲜仓储设施用电，不包括其他农、林、牧、渔服务业用电。农业生产用电按价格主要分三个子类别：农业生产电价、农业排灌电价、多级扬水电价。适用范围如下:
（一）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1．农作物种植用电: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棉花、油料、糖料、麻类、烟草、蔬菜、食用菌、园艺作物、水果、坚果、含油果、饮料和香料作物、中药材及其他农作物种植用电。
2．林木培育和种植用电:是指林木育种和育苗、造林和更新、森林经营和管护、园艺产业园（除办公照明用电外）、非经营性景观林养护、市政绿化等活动用电。其中，森林经营和管护用电是指在林木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的促进林木生长发育的活动用电。
3．畜牧业用电:是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从事的动物饲养活动用电。不包括专门供体育活动和休闲等活动相关的禽畜饲养用电。
4．渔业用电:是指在内陆水域对各种水生动物进行养殖、捕捞，以及在海水中对各种水生动植物进行养殖、捕捞活动用电。不包括专门供体育活动和休闲钓鱼等活动用电以及水产品的加工用电。
5．农产品初加工用电:是指对各种农产品（包括天然橡胶、纺织纤维原料）进行脱水、凝固、去籽、净化、分类、晒干、剥皮、初烤、沤软或大批包装以提供初级市场的用电。
6．农产品贮藏用电:是指谷物、豆类、薯类、棉花、油料、糖料、麻类、烟草、蔬菜、食用菌、园艺作物、水果、坚果、含油果、饮料和香料作物、中药材及其他农作物（在初次交易环节前）贮藏用电。
7．秸秆初加工用电:个人或单位对秸秆进行捡拾、打捆、切割、粉碎、压块等工作程序的用电，但不包括此后深加工生产程序用电。
8．保鲜仓储设施用电：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农村”是指以民政部门确认的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范围在城镇以外的区域。 可参照《统计上使用的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2000〕64号），行政区划代码第三段编码（第10-12位，表示行政村）在“200-399”范围内的村，界定为农村。“保鲜仓储设施”是指为上述企业在农村建设的具备冷藏、冷冻、保温等温度控制的恒温库、冷库，同时直接向电网企业进行报装用电的，在产品初加工生产环节或之前环节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二）农业排灌和多级扬水电价
用于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和种植（仅限于退耕还林、防沙治沙）的灌溉及排涝用电统一执行农业排灌电价；上述灌溉及排涝用电范围中是多级扬水（扬程在50米及以上）用电的，统一执行多级扬水用电价格。
农村地区人畜饮水用电执行农业排灌电价。
三、工商业及其它用电
工商业及其它用电是指居民生活及农业生产用电以外的用电。按电价执行方式分为两部制电价和单一制电价。适用范围如下:
（一）两部制
受电变压器（含不通过受电变压器的高压电动机）容量在315千伏安及以上的下列用电。
1．以电为原动力，或以电冶炼、烘焙、熔焊、电解、电化、电热的工业生产用电。
2．铁路（包括地下铁路、城铁）、航运、电车及石油（天然气、热力）加压站等生产用电。
3．自来水、工业实验、电子计算中心、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生产用电。
4．农副食品加工业用电:是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的加工用电。
（二）单一制
除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两部制电价以外的用电，其中受电变压器容量（含不通过受电变压器的高压电动机）在315千伏安及以上的可根据自身用电特性，自愿选择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两部制或单一制电价。
四、其他
（一）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工商业及其它两部制电价。2025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生活用电的合表用户用电价格（经营性充电设施除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工商业及其它单一制电价。
（二）部分环保行业用电：2025年底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
（三）发电企业启动调试阶段或由于自身原因停运向电网购买电量时，执行目录电价表中的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两部制电度电价标准，不收取基本电费。分布式电源启动调试阶段或由于自身原因停运向电网购买电量时，按其对应用户主行业用电价格执行。

